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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26 期（总第 565 期，7 月 28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变

的尤为重要，结合现实国情，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努力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教授撰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该文载《中国财经报》2023 年 07 月 11 日第 8 版，以下为全文： 

 

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养老服务消费纳入扩大内需的三大方向之一。 

从养老服务的实践来看，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下简称长

护险制度），为养老服务行业注入社会保障资金，提升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带动了养老服

务供给快速增长。“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开长护险制度，采用市场化

方式，推动老年照护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 

老年照护服务业亟待发展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我国约有 4000万失能老年人，

占老年人口的 18.3%。据估算，到 2025 年，失能总人口将增至 7280 万人，2030 年将达 1

亿人。2022 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8 岁，预期健康寿命为 68.7 岁，这意味着老年人平均

有 9年时间带病生存，高龄群体的照护需求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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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老人现象日益普遍，传统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面临冲击。 

当前，我国老年照护服务设施和人员规模还远远不能满足逐年增加的老年照护需求。

2021年，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5.8万个，床位 816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

床位 31.1 张，专门用于护理服务的床位更少。65 岁以上老年人人均享有的护工数量为 1.2

人，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 1/4；护理服务人员以 40—50 岁女

性为主体，大多来自农村，普遍存在着收入水平低、从业环境差、职业技能低、缺乏培训和

福利保障、工作不稳定等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老年人支付能力有限，养老照护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

2022年，我国城镇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金待遇水平约为 3700元/月。据调查，42%的老年人

所需照护服务的月支出在 3000元以上。老年人通常将有限的收入优先分配在饮食和医疗上，

且偏好储蓄，支付意愿不足，难以形成对照护服务的有效需求。 

我国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和护理服务体系建设，2016 年开展的长护险制度试点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截至 2022 年末，长护险参保人数达 1.69亿人。但当前长护险制度仍

处于第二期试点阶段，覆盖范围较为有限，且从供给角度看，由于从事照护服务的机构能力

不足，各地普遍面临有钱买不到服务、买不到“所需的服务”或买不到“高质量服务”的困

境，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足，亟待寻找政策上的突破口。 

德日韩推行长护险制度的经验 

德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于 1995 年、2000 年和 2008 年引入长护险制度。为扩大服务供

给，三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公私合作的方式，鼓励民间养老机构参与服务，改革成效显著——

一方面，长护险制度为服务机构带来了顾客和筹资来源；另一方面，服务机构的快速扩张保

障了长护险制度的顺利实施。 

德国于 1995 年引入长护险制度，强调“新公共管理”理念，养老服务市场面向营利组

织平等开放，通过社会保险基金与服务商签订协议，基于工作量划拨补偿资金，有效起到监

督约束作用。随后十几年内，德国民办养老机构快速发展，占到市场份额的 60%以上，护工

数量由 1995 年的 32万人增加到 2009年的 89万人，翻了两倍之多。由于引入竞争因素，以

往公办服务机构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养老市场服务效率大幅提升。 

日本于 2000 年推行长护险制度，政府有选择性地放开服务市场，让营利性机构参与申

请注册，开展居家护理和上门照护等业务。作为日本实行公共服务私有化的首个领域，在有

关政策的鼓励引导下，养老照护服务快速发展，居家护理服务机构由 2000年的 9800家增至

2014年的 3.4万家，其中营利性机构占到市场份额的 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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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第一个在传统“富国”之外建立长护险制度的国家。相较德国和日本，2008 年

韩国建立长护险制度时，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化，其在制度设计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应对未来

老龄化加速的问题。由于国内从事护理服务业务的医院、养老院和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数量

严重不足，韩国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市场开放的政策措施，并实行宽松的监管政策，大力推动

民间机构参与养老服务市场。宽松的市场政策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养老服务行业的兴

起，在长护险制度实施的 5年内，韩国小型社区照护中心遍地开花，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护理

服务行业就业机会。 

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引入长护险制度并实施配套的市场化促进政策，对老年照护服务行业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和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与韩国

2008年情况有相近之处，相关经验可参考借鉴。 

一是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长护险制度。“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长护险制度是重大

的惠民工程，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可，各地参与热情很高。从试点 7年的情况看，制度启动对

上海、青岛、南通等城市的养老护理市场的带动效应已经显现。当前，长护险制度扩围提质

是破解养老服务业发展瓶颈的有效路径之一，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养老产业转型的必

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总结前期两批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十四五”期间，有必要将这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建立独立筹资的社会保障

“第六险”。 

二是加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投入。在长护险制度实施过程中，应设置行业发展“准备

期”，让服务机构逐步参与介入。例如，日本于 1989 年制定了推行老年人保健福利十年计

划，大力支持地方护理服务设施建设；德国社会福利协会提供了较好的护理服务设施基础条

件。反观韩国，由于在长护险制度启动前，该国政府在护理服务设施建设上投入较少，因此

长护险制度启动初期并不顺利，有关政策的制定也较为匆忙。借鉴上述经验教训，我国应当

充分利用长护险制度试点期和现有资源条件，加快养老服务机构的设施建设和资源投入，为

长护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奠定基础。 

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

中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但其发展还面临着一些不平等环境和制约因素。政府应简政放权，

通过公建民营、委托管理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非营利组织等进入养老服务业建设领域，

并在土地划拨、税收优惠、用水用电、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将政策优惠落到实处，为

市场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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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健全照护服务行业的监管体系。韩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政府放松监管会带来市

场失序和服务质量下降问题。目前在长护险制度试点过程中，各地普遍存在经办机构建设滞

后、监管人员较少和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监管体系还比较薄弱，行业统一标准有待健全。

随着长护险制度全面铺开和大量服务机构不断涌入，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此外，

伴随着社会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健全长护险制度的经办服务体系也是未来改革的一项重

要任务。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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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com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